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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各醫院作業基金經營現況之探討 

七、113 年度整體醫院作業基金違反勞基法件數係 109 年度之 2.71 倍，

主要集中於區域醫院，且近 5年常見違反態樣係延長工時卻未依法

給薪等，容待檢討改善，俾建構完善之留任環境 

近年來醫療工作環境不佳之情形屢見報導，實務上主要反映

於工作負荷沉重、人力配置不足、排班安排不合理及薪資待遇不

符期待等層面，進而導致人員流失問題日益嚴重。經查： 

(一)醫療機構應依法遵守相關勞動法規，俾建構良好留任環境 

為保障勞工權益，政府陸續制定及施行多項勞動相關法

規，包括勞動基準法(以下簡稱勞基法)、工會法、性別平等工

作法、就業服務法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、職業安全

衛生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，旨

在保障勞工之基本權益、工作條件及退休保障，消除職場性別

歧視，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，促進國民就業及防止職業災害，

以維護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等權益，爰醫療機關應依法遵守，俾

建構良好留任環境。 

(二)近 5 年來整體醫院作業基金「違反勞基法件數」占「違反勞動

法令總件數」之六成，其中區域醫院件數最多，地區醫院次之，

且 113 年度違反勞基法件數係 109 年度之 2.71 倍，允宜檢討改善 

揆 109 至 113 年間，就上述所提及法令調查各醫院作業基

金，曾違反勞動法令之情形，整體總計共 84 件(詳表 3-7-1)，

其中違反勞基法者 52件，占 61.90%，顯見勞基法仍是醫療機構

最常違反之勞動法令。倘就各醫院作業基金觀之，以國防部所

屬醫院 87.50%最高，衛福部所屬醫院 72.41%次之，而退輔會所

屬醫院及教育部所屬醫院則分別為 63.64%及 35.71%。 

再觀察整體醫院作業基金 109 至 113 年度違反勞基法之件

數，113 年度為近 5 年來最高計 19 件(詳表 3-7-2)，係 10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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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(7 件)之 2.71 倍，而各所屬醫院 113 年度違反勞基法之件數

亦均較 109 年度增長。 

表 3-7-1  109 至 113 年度各醫院作業基金違反勞基法件數及其占

比統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件數；% 

中央主管 
醫院類別 

違反勞動法令 
總件數 

A 

違反勞基法 
件數 
B 

違反勞基法 
占比 
C=B/A 

教育部所屬醫院 28 10 35.71 
國防部所屬醫院 16 14 87.50 
退輔會所屬醫院 11 7 63.64 
衛福部所屬醫院 29 21 72.41 

合計 84 52 61.90 

說    明：違反勞動法令總件數係包含違反勞動基準法、工會法、性別平等工
作法、就業服務法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、職業安全衛生
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法之加總。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所屬各醫院作業基金、國防部、退輔會、衛福部提供；本中
心整理。 

另就各中央政府轄管公立醫院之 109 至 113 年間違反勞基

法情形分析，以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 21 件為最高，主要集中於

地區醫院(11 件)占 52.38%；其次為國防部所屬醫院 14 件次之，

主要集中於區域醫院(10 件)占 71.42%；其他教育部所屬醫院、

退輔會所屬醫院則各達 10 件、7 件，均大部分集中於醫學中心，

各 5 件，其占比分別為 50%及 71.43%。而近 5 年來(109 至 113

年度)醫院作業基金整體違反勞基法件數(52 件)，以發生於區

域醫院 23 件最高，占 44.23%，次之則為地區醫院 17 件，占

32.69%。 

由上可見，各中央政府轄管公立醫院違法勞基法之情形，

主要集中於區域及地區醫院，顯示中小型醫療機構在人力調動

與勞動條件管理方面存有一定程度之營運限制及管理挑戰，應

持續關注與改善，此亦反映部分醫院對於其員工之勞工基本權

益保障方面尚有不足，亟需強化法遵與精進內部管理，以營造

合理且友善之工作環境。 

表 3-7-2  中央政府轄管公立醫院 109 至 113 年度各年度違反勞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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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件數概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件數；% 

年度 
中央主管醫院類別 

109 110 111 112 113 
合計 
件數 

占比 

教育部所屬醫院 1 0 0 2 7 10  
醫學中心 1 0 0 1 3 5 50.00 
區域醫院 0 0 0 0 1 1 10.00 
地區醫院 0 0 0 1 3 4 40.00 

國防部所屬醫院 3 1 5 1 4 14  
醫學中心 1 0 1 0 0 2 14.29 
區域醫院 2 0 3 1 4 10 71.42 
地區醫院 0 1 1 0 0 2 14.29 

退輔會所屬醫院 1 0 2 0 4 7  
醫學中心 1 0 2 0 2 5 71.43 
區域醫院 0 0 0 0 2 2 28.57 
地區醫院 0 0 0 0 0 0 - 

衛福部所屬醫院 2 8 3 4 4 21  
區域醫院 2 1 1 3 3 10 47.62 
地區醫院 0 7 2 1 1 11 52.38 
合計 7 9 10 7 19 52  

醫學中心 3 0 3 1 5 12 23.08 
區域醫院 4 1 4 4 10 23 44.23 
地區醫院 0 8 3 2 4 17 32.69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所屬各醫院作業基金、國防部、退輔會、衛福部提供；本中心
整理。 

(三)近 5年最常見違反勞基法之違法態樣為延長工時卻未依法給

薪及未依法給付休息日工作之工資，至受影響勞工族群則以護

理人員為大宗 

依各醫院作業基金提供 109 至 113 年度間違反勞基法之情

形，分析如下: 

1.依違反勞基法之條文歸納違法態樣 

(1)工資、加班費給付問題：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1之情形高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：「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，依

下列標準加給：一、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

三分之一以上。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

給三分之二以上。三、依第 32 條第 4 項規定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

工資額加倍發給。」、「雇主使勞工於第 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工作時間在 2

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；工作 2

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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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次2 (詳表 3-7-3)，占違反法條次數總數近一半，顯示

延長工作時間未加給工資、休息日延長工時未給工資，為

最普遍之違法行為。而例假、休息日未依規定發給工資(第

39 條)及工資未全額給付勞工(第 22 條第 2 項)，亦分別計

5 次及 2 次，至特別休假未休部分未給工資補償(第 38 條

第 4 項)計 1 次。 

 (2)工時管理問題：常見違法態樣之第 2 高，係違反勞基法

第 32 條第 2 項3，即超時工作，共計 7 次4 。而休假安排

不當(第 36 條)、班表安排輪班間隔休息時間未達 11 小時 

(第 34 條第 2 項)、非因天災事變突發事件停止假期或停止

假期後而未依法給予補休(第 40 條)、連續工作 4 小時未給

予 30 分鐘休息（第 35 條），分別達 4 次、3 次、2 及１次，

以上共計 17 次。 

 (3)行政疏失問題：出勤紀錄未詳實(第 30 條第 6 項)計 3

次、未提供夜班費細目(第 23 條第 1 項)以及未據現行法令

修改規則並報主管機關核備(第 70 條)均為 1 次等。 

表 3-7-3  109 至 113 年度醫院作業基金違反勞基法態樣分析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次數 

勞基法條文 
違反
次數 

違規內容簡述 

第 24 條 27 延長工作時間未加給工資、休息日延長工時未給工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計 27 次，包含國防部所屬醫院及衛福部所屬醫院均為 9

次，次之為教育部所屬醫院 6 次，退輔會所屬醫院 3 次。 
3
 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1 項：「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

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工作時間延

長之。」同條第 2 項：「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

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；延長之工作時間，1 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，但雇主經工

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延長之工作時間，1 個月

不得超過 54 小時，每 3 個月不得超過 138 小時。」 
4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計 7 次，包含國防部所屬醫院 3 次，衛福部所屬
醫院 2 次，退輔會所屬醫院及教育部所屬醫院則各為 1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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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基法條文 
違反
次數 

違規內容簡述 

第 32 條第 2 項 7 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 

第 39 條 5 例假、休息日未依規定發給工資 

第 36 條 4 未依規定給予例假及休息日 

第 30 條第 6 項 3 未確實紀載出勤紀錄 

第 34 條第 2 項 3 輪班間隔休息時間未達 11 小時 

第 22 條第 2 項 2 工資未全額給付勞工 

第 40 條 2 
使勞工在非天災事變突發事變事由出勤、因天災事變突
發事件停止休假，未於 7 日內給予補休假 

其他條文 
(各 1 次) 

6 包含未提供夜班費細目、未給適當休息時間等 

說    明：本表係以違反法條歸納，爰違反法令次數與違法件數，合計並不相同。
本表其他條文係包含勞基法第 9 條、第 23 條第 1 項、第 35 條、第 38
條第 4 項、第 43 條及第 70 條。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所屬各醫院作業基金、國防部、退輔會、衛福部提供；本中心整
理。 

2.以受影響勞工對象區分 

經分析受裁罰案件中，受影響之勞工對象(詳表 3-7-4)總計

476 人，其中以護理人員 433 人占最多，達 90.97%，其次為

行政相關人員 20 人，餘醫事人員、其他人員及社福相關人

員，分別為 13、7 及 3 人。 

 

 

表 3-7-4  109 至 113 年度醫院作業基金違反勞基法之受影響勞工對

象統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人 

受影響勞工對象 
包含人員 

類別 人 

護理人員 433 護士、護理師、契約護理、麻醉護理師等 

醫事人員 13 呼吸治療員(師)、藥事人員、醫事檢驗人員等 

社福相關人員 3 關懷員、社工師、照服員等 

行政相關人員 20 (約用)行政人員、計畫案人員、助理會計員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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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人員 7 部分工時司機、清潔員等 

合計 476  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所屬各醫院作業基金、國防部、退輔會、衛福部提供；本中
心整理。 

（分機：1929 沈家榆） 


